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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章程核准流程图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和章程核准流程图







市属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流程图
非公募基金会设立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40个工作日）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岗位： 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4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非公募基金会变更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SHAPE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

 SHAPE  \* MERGE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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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岗位： 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非公募基金会注销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岗位： 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假肢或者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

资格认定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审批流程图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建设公墓审核流程图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涉外涉港澳台养老机构、省政府投资兴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社会组织行政处罚事项流程图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      服务电话：5895609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服务电话：5895606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对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处罚流程图


[image: image6]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服务电话：5895606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对办理丧事活动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罚流程图
[image: image7]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服务电话：5895606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服务电话：5895606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故意损毁或擅自移动升级行政区域界线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处罚流程图


[image: image8]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服务电话：5819947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擅自编制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画法不一致的处罚流程图


[image: image9]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服务电话：5819947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未落实退役士兵安置计划行政处罚事项
流程图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安置办             服务电话：5895512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对违反彩票销售管理规定行政处罚事项流程图

[image: image10]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        服务电话：5895587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社会组织行政强制运行流程图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不批准
                    批准











承办岗位：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      服务电话：5895609
期    限： 无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承办岗位： 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即收即办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承办岗位： 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即收即办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6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6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提出申请





受  理


（1个 工作日）








不予受理





否





符合要求





否





是





材料齐全





是





科室审核


（25个工作日）








说明理由





不准予


成立





审批


（30个工作日）





准予 成立





归档





以下材料各2份：


1.登记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3.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附房产证复印件）；4.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5.章程草案；6.财务管理制度、会费标准草案；7.《筹备成立社会团体申请表》；8.在职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须提供组织部门同意兼职的批准文件；9.社会团体会员登记表；10.《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表》；11.通过的章程；12.选举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登记表；13.通过的财务管理制度、会费标准；14.《社会团体成立登记立项表》；15.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纪要16.章程核准表。





制作颁发《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正副本


（4个工作日）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以下材料各2份：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署的变更申请书并附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纪要；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4.与变更事项相应的其他材料。





符合要求





受  理


（1个 工作日）








提出申请





否





不予受理





是





否





材料齐全





是





科室审核


（10个工作日）








说明理由





不准予


登记





审批


（7个工作日）





准予 登记





归档





制作颁发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正副本，收回原正副本


（2个工作日）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科室审核


（10个工作日）





说明理由





不准予








审批


（7个工作日）





准予 





否





是





否





是





不予受理





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





受  理


（1个 工作日）








社会团体注销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2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颁发注销登记证明文件


（2个工作日）


收缴印章、登记证正副本





归档





提出申请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以下材料各2份：


1.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申请书并附决定注销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纪要；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社会团体注销登记表》；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15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发证


（1个工作日）





提出申请





受  理


（1个 工作日）








不予受理





否





符合要求





否





是





材料齐全





是





现场勘查


（10个工作日）








不准予








审批


（3个工作日）





准予 





打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以下材料各2份：


1.登记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批复；


3.章程；


4.验资报告；


5.场所使用权证明（附房产证复印件）；


6.登记申请表；


7.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登记表；


8、章程核准表；


9、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理事、监事备案表；








说明理由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符合要求





受  理


（1个 工作日）








提出申请





否





不予受理





是





否





材料齐全





是





现场勘查


（10个工作日）








不准予








审批


（15个工作日）





准予 





归档





制作颁发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收回原正副本


（4个工作日）





以下材料各2份：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署的变更申请书并附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纪要；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


4.与变更事项相应的其他材料。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3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说明理由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颁发注销登记证明文件


（4个工作日）


收缴印章、证书正副本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受理通知书》





以下材料各2份：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申请书并附决定注销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纪要；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表》.





提出申请





现场勘查


（10个工作日）





说明理由





不准予








审批


（15个工作日）





准予 





归档





否





是





否





是





不予受理





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





受  理


（1个 工作日）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流程图


（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











































































































承办岗位：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30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威海市民政局











受 理 申 请





现 场 勘 查





初      审





需提交的材料：①可行性报告②《申请设立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名称核准表》。





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的，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需提交的材料：①《基金会设立申请表》②章程草案③原始基金验资报告④捐赠承诺书、发起人身份证明和资产情况⑤住所使用权证明⑥秘书长专职承诺书⑦《基金会理事监事备案申请表》。





名 称 核 准








审      核





审      批





登 记 发 证





批准设立的，下达同意设立的批复；不予批准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召开理事会议后提交以下登记材料：①基金会理事会会议纪要（通过章程草案、选举产生负责人）②理事会通过的章程③《基金会章程核准表》④《基金会法人登记申请表》⑤《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⑥《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备案表》。





材料齐备的，制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材料不齐备的，不予登记发证，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初      审








审      核








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的，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需提交的材料：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②《基金会变更登记申请表》③基金会理事会会议纪要④与变更事项相应的其他材料。





受 理 申 请








登 记 发 证





不予批准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制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审      批





初      审








审      核








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的，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需提交的材料：①《基金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表》②基金会理事会会议纪要③清算报告书④登记管理机关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受 理 申 请








准 予 注 销





不予批准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颁发注销登记证明文件，收缴《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和基金会印章及财务凭证。





审      批





实地勘验








审批





审批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





受理





不予受理





提出申请





申请人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告知申请人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允许当场更正；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有关材料





初审





补充材料





登记





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根据举办性质到人社、民政或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未获得许可和依法登记前，养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收住老年人。








准予许可





发放《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





不予许可





不合格





合  格





实地勘验








审批





审批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





受理





不予受理





提出申请





申请人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告知申请人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允许当场更正；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有关材料





初审





补充材料





登记





自《关于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后置审批的通知》发布之日起，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由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





准予许可





发放《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证书》





不予许可





不合格





合  格





①设区的市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建立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的申请报告，同时附县级民政部门的申请报告；②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单位所在地民政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的审核意见；③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单位所属民政部门的同级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建设、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查意见，涉及林地的，还应当有林业部门的审查意见；④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单位具备法人资格的批准文件；⑤经城乡规划建设部门审核批准的殡仪服务站、骨灰堂位置图和规划图；⑥殡仪服务站、骨灰堂投资、建设、管理和经营体制等材料；⑦项目资金来源证明；⑧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受理








审查





证件材料不齐全，一次告知补全





申请筹建





上报市民政局批准建设








现场勘查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有关材料，说明理由





市民政局批准后，10日内发批复





提出经营申请





1设区的市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建立公墓的申请报告，同时附县级民政部门的申请报告；2公墓单位所在民政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的审核意见；3公墓单位所属民政部门的同级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建设、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查意见，涉及林地的，还应当有林业部门的审查意见；4公墓单位具备法人资格的批准文件；5经城乡规划建设部门审核批准的公墓位置图和规划图；6公墓投资、建设、管理和经营体制等材料；7项目资金来源证明。








现场勘查





证件材料不齐全，一次告知补全








受理





申请筹建





上报省民政厅批准建设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有关材料，说明理由








审查





省民政厅批准后，10日内向县（市、区）民政部门发证





实地勘验








审批





审批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





受理





不予受理





提出申请





申请人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告知申请人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允许当场更正；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有关材料





初审





补充材料





登记





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根据举办性质到人社、民政或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未获得许可和依法登记前，养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收住老年人。








准予许可





发放《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





不予许可





不合格





实地勘验








审批





审批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





受理





不予受理





提出申请





申请人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告知申请人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允许当场更正；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有关材料





初审





补充材料





告知申请人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允许当场更正；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有关材料





申请人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提出申请





初审





补充材料





受理





受理





不予受理





审核





审批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实地勘验








审批





合  格





案件来源





其他机关移送








上级机关交办








举报人举报、监督检查发现








初审核查





移送有关部门





立案





不予立案	





调查取证（至少两名执法人员）





事先告知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有权自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举行听证）


。）





听证。（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移送司法机关








给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送达





告知相对人








执行





立卷归档





墓穴占地面积超标处罚流程图








墓穴占地面积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的，由民政部门调查取证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调查取证





听取申辩、陈述，符合听证条件的举行听证





墓穴面积超过规定标准50%以下的，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罚款；墓穴面积超过规定标准50%至80%的，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墓穴面积超过规定标准80%以上的，可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终止处罚





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撤销处罚决定





制作处罚决定书





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送  达





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享有复议及诉讼的权利





维持处罚决定





执行处罚决定





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发现违法事实





民政部门调查取证,调查终结，承办人写出调查终结报告





根据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








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提请法院强制执行








发现违法事实





民政部门调查取证。调查终结，承办人写出调查终结报告





    提出初步意见,提出处理意见








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送达决定书,宣告后当场交付





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处罚流程图








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部门调查取证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调查取证





听取申辩、陈述，符合听证条件的举行听证











终止处罚





制造尚未销售的，责令整改，予以没收；制造并已销售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销售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撤销处罚决定





制作处罚决定书





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送  达





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享有复议及诉讼的权利





维持处罚决定





执行处罚决定





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受理举报案件








审查材料





受理





不符合要求，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现场调查取证





符合要求，出具《受理通知书》





拒不整改或构成犯罪行为的，按照规定移送司法部门。





证据确凿，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依据文件作出处罚决定，责令限期整改。





制作结案报告并归档保存，内网公开。





审核





送达处罚决定书





备案





受理举报案件





审查材料





受理





不符合要求，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核





符合要求，出具《受理通知书》





拒不整改或构成犯罪行为的，按照规定移送司法部门。





证据确凿，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依据文件作出处罚决定，责令限期整改。





制作结案报告并归档保存，内网公开。





送达处罚决定书





备案





案件来源





其他机关移送








上级机关交办








举报人举报、监督检查发现








初审核查





移送有关部门





立案





不予立案	





调查取证（至少两名执法人员）





事先告知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有权自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举行听证）


。）





听证。（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移送司法机关








给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送达





告知相对人








执行





立卷归档





发现违法事实





民政部门调查取证,调查终结，承办人写出调查终结报告





根据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





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撤销彩票代销合同








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被撤销登记








       





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立即解除行政强制





  事后报批


（24小时内）





补办报批手续





作出强制措施决定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其权利及救济途径





特殊事项依法公告





封存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社会团体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收缴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封存被责令停止活动的基金会的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封存被限期停止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收缴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证书和印章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被责令停止活动的期限已满





销毁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





送达





实施强制措施





解除行政强制





结案





归档





社会团体年检流程图


（承诺时限：即收即办）





1.上一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计划；1份


2.上一年度财务决算并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1份


3.《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3份


4.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副本；1份


5.其他需报送的有关材料。1份





提出申请





受理





归档





盖章





否





领导审核





是





否





是





不予受理





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流程图


（承诺时限：即收即办）




























































































承办岗位： 威海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5897052


期限：     即收即办                         监督电话：5895580


承办机构： 威海市民政局








提出申请





受理





归档





盖章





否





领导审核





是





否





是





不予受理





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





1.《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3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1份


3.财务审计报告；1份


4.民办非企业单位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和本年度工作计划；1份


5.其他需报送的有关材料。1份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受理通知书》





非公募基金会年检流程图


（承诺时限：即收即办）





提出申请





受理





归档





盖章





否





领导审核





是





否





是





不予受理





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





1.上一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计划；1份


2.上一年度财务决算并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1份


3.《非公募基金会年度检查报告书》；3份


4. 非公募基金会登记证书副本；1份


5.其他需报送的有关材料。1份





打印《受理通知书》





打印《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书》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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